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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部门联合发文完善幼儿园收费政策

公办园收费实行政府指导价
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解读《关于完善幼儿园收费政策的通知》

实行目录清单管理
清单之外无收费

新华社北京12月23日电（记者魏玉坤、魏弘毅）国
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财政部三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

完善幼儿园收费政策的通知》23日对外发布。为何印发

通知？如何保障通知落地？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

当日进行了解读。

问：通知出台的背景是什么？

答：科学合理的幼儿园收费政策是办好学前教育的

重要保障，是学前教育公益属性的重要体现。近年来，随

着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群众对适龄儿童“上得起”“上好

园”的诉求越来越强烈，幼儿园收费政策需要与时俱进，

更好回应人民群众关切。

2025年6月起施行的学前教育法对幼儿园收费管理

方式、标准制定原则、收费监督管理等作出明确规定。为

细化落实法律要求，有效降低人民群众保育教育成本，推

动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教育部、

财政部等部门在深入调研基础上，形成了通知。

问：通知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答：通知主要包括：一是规范收费项目，明确幼儿园

可以收取保育教育费、住宿费、提供托育服务的保育费、

服务性收费、代收费等五类项目，并明确了其内涵。

二是分类完善收费管理方式，公办幼儿园、普惠性和

其他非营利性民办幼儿园的保教费、住宿费实行政府指

导价，营利性民办幼儿园的保教费、住宿费及各类幼儿园

的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不同类型幼儿

园开设托班收取的保育费参照保教费管理。

三是明确收费标准制定原则，实行政府指导价的收

费标准应以扣除政府投入、社会无偿捐赠等后的成本为

依据，综合考虑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群众承受能力、

市场供求状况、机构性质、服务类型等情况合理确定。服

务性收费和代收费分别按照补偿成本原则和实际支出情

况收取。

四是健全收费政策评估优化机制，要求各地有关部

门加强收费监测，通过成本调查、自行评估、委托第三方

机构评估等方式，定期对收费管理方式、收费项目、收费

标准等进行评估，及时调整优化相关政策。

五是建立目录清单制度，对幼儿园收费实行目录清

单管理，建立各地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幼儿园本园收费

两张目录清单，并加强收费公示，未在清单内或未经公示

一律不得收费。

六是加强收费行为监管，要求各地有关部门指导幼

儿园建立健全财务、会计及资产管理制度，并对规范收

费、退费等行为提出明确要求。

问：通知有哪些特点？

答：通知注重找准问题，针对性提出政策举措，主要

有以下四方面特点。

一是更加注重体现普惠性和非营利性民办幼儿园的

公益属性。按照学前教育法要求，通知强化两类幼儿园

的公益属性定位，明确对普惠性和非营利性民办幼儿园

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让收费标准更合理、幼儿家长可负

担。

二是更加注重引导公办幼儿园提升办学质量。目前

公办幼儿园实行政府定价，难以及时反映成本和供需变

化。通知明确将政府定价调整为政府指导价，公办幼儿

园可以在一定范围内确定具体收费标准，引导和激励幼

儿园提升办园质量，促进幼儿园持续健康发展。

三是更加注重引导营利性民办幼儿园合理收费。一

些营利性民办幼儿园存在过度逐利倾向，收费标准明显

偏高。按照学前教育法要求，通知加强对营利性民办幼

儿园的收费监管，明确必要时可开展成本调查，引导其合

理收费。

四是更加注重鼓励有条件的幼儿园提供托育服务。

为了更好激发幼儿园办托积极性，增加托育服务供给，通

知明确幼儿园的保育费收费标准可参考保教费收费标

准、根据成本差异等情况合理确定。

问：通知在规范幼儿园收费行为、防范治理乱收费方

面有哪些要求？

答：当前，幼儿园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方面仍存在一

些乱收费现象，个别幼儿园设置名目繁多的服务项目，通

过家委会、引入第三方机构等绕开监管向幼儿家长收取

费用。

为此，通知强化源头治理：一是建立本地区服务性收

费和代收费目录清单，要求各地因地制宜建立本地区服

务性收费和代收费的总清单，幼儿园只能在清单内选择

收费项目，不得超出目录清单范围自行设立收费项目。

二是要求幼儿园建立本园的收费目录清单，并按规定向

社会和家长公示，清单之外无收费。三是强调不得以幼

小衔接班、兴趣班、课后培训和亲子特色班等名义收取费

用，不得通过家委会或引入第三方机构向幼儿家长收取

费用，不得以任何名义向幼儿家长收取与入园挂钩的捐

资助学费用。

问：如何保障通知的贯彻落实？

答：通知出台后，发展改革部门将会同教育、财政、卫

生健康部门狠抓各项政策措施落地。相关部门要密切配

合，加快制（修）订本地区幼儿园收费管理办法，同步加强

宣传解读和监督检查，及时回应社会关切，推动政策平稳

实施。

县级及以上教育行政部门要做好普惠性民办幼儿园

认定工作，定期发布更新本地各类型幼儿园名单。各地

要统筹制定好财政补助和收费政策，落实好既定补助方

案，确保财政补助资金及时足额拨付到位。

新华社北京12月23日电（记者魏玉
坤、魏弘毅）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

财政部联合印发的《关于完善幼儿园收费

政策的通知》23日对外公布，旨在更好促

进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安全优质发展，有效

降低人民群众保育教育成本，推动完善生

育支持政策体系。

通知坚持学前教育的公益属性定位，

通过规范收费项目、分类完善收费管理方

式、明确收费标准制定原则、健全收费政

策评估优化机制、建立目录清单制度、加

强收费行为监管等，促进收费标准合理形

成，更好发挥收费政策对优质普惠供给的

牵引撬动作用。

根据通知，幼儿园可以收取保育教育

费、住宿费、提供托育服务的保育费、服务性

收费、代收费等五项收费。公办幼儿园、普

惠性和其他非营利性民办幼儿园的保教费、

住宿费实行政府指导价，营利性民办幼儿园

的保教费、住宿费及各类幼儿园的服务性收

费和代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幼儿园开设托

班收取的保育费参照保教费管理。实行政

府指导价的收费标准应以扣除政府投入、社

会无偿捐赠等后的成本为依据，综合考虑当

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群众承受能力等情况

合理确定。

通知要求，各地发展改革部门要会同教

育、财政、卫生健康部门加强幼儿园收费监

测，及时了解行业动态，掌握幼儿园经营情

况。强化收费政策评估，通过成本调查、自行

评估、委托第三方机构评估等方式，定期对收

费管理方式、收费项目、收费标准等进行评

估，及时调整优化相关政策，评估周期原则上

不超过3年。

据悉，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

教育部、财政部等相关部门，指导各地加快

制（修）订本地区幼儿园收费管理办法，做好

收费政策与免费政策的衔接、相关税费减免

政策落实、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认定等工作，

强化部门协同、宣传解读和监督检查，及时

回应社会关切，推动政策平稳实施。

保育教育费

住宿费

服务性收费

代收费

（即梦制图）


